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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9 / 2 0 1 9  
 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 

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 
1 .  目 的  
 
1 . 1 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有 關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在 二 Ｏ 一 九

年 六 月 三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 
 
2 .  香 港 珊 瑚 白 化 及 生 物 侵 蝕 顧 問 研 究 — 結 果 及 結 論  
 
2 . 1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於 二 Ｏ 一 七 年 委 託 科 學 家 團 隊

進 行 為 期 1 8 個 月 的 顧 問 研 究 (研 究 )， 探 討 本 港 珊 瑚 群 落 出 現

珊 瑚 白 化、生 物 侵 蝕 現 象 及 其 他 健 康 惡 化 或 欠 佳 的 情 況，以 制

訂 適 當 的 管 理 措 施 和 長 期 監 察 計 劃。上 述 團 隊 已 完 成 全 面 的 文

獻 研 究 及 於 3 3 個 地 點 進 行 水 底 調 查 ， 並 於 會 上 向 委 員 簡 介 研

究 結 果 和 相 關 建 議 。  
 
2 . 2  委 員 欣 悉，在 研 究 期 內，珊 瑚 白 化 及 生 物 侵 蝕 的 情 況 並

不 嚴 重。當 中 只 有 六 個 地 點 發 現 有 珊 瑚 白 化 的 情 況，而 9 6 %以

上 的 白 化 珊 瑚 在 短 時 間 內 已 完 全 復 原。他 們 鼓 勵 漁 護 署 在 適 當

時 間 向 市 民 公 布 這 些 正 面 的 研 究 結 果。對 於 研 究 所 提 建 議，委

員 同 意 設 立 通 報 系 統，有 助 讓 公 民 科 學 家 參 與 監 察 珊 瑚 群 落 的

健 康 狀 況。他 們 亦 贊 成 更 頻 密 地 監 測 珊 瑚 地 點 的 主 要 水 質 參 數、

觀 察 海 洋 環 境 的 異 常 情 況，並 判 斷 有 關 參 數 與 珊 瑚 出 現 白 化 和

生 物 侵 蝕 情 況 之 間 是 否 有 關。他 們 建 議，除 水 溫、鹽 度 和 溶 氧

度 外，長 期 監 察 的 項 目 亦 應 包 括 營 養 物 含 量。漁 護 署 對 有 關 建

議 作 出 了 正 面 的 回 應 。  
 
 
3 .  建 議 調 整 《 海 岸 公 園 及 海 岸 保 護 區 規 例 》 (第 4 7 6 A 章 )

所 訂 的 費 用  
 
3 . 1  漁 護 署 就 有 關 調 整 《 海 岸 公 園 及 海 岸 保 護 區 規 例 》 (第
4 7 6 A 章 ) (《 規 例 》)附 表 4 所 訂 費 用 的 建 議，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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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2  委 員 理 解 ， 有 關 收 費 調 整 是 按 標 準 政 府 程 序 ， 並 根 據

“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” 及 “ 用 者 自 付 ” 的 原 則 計 算，而 在 徵 詢 持 份

者 時 並 沒 有 收 到 對 增 加 收 費 的 反 對。因 此，他 們 支 持 收 費 調 整

建 議 ， 但 收 費 調 整 的 時 間 表 仍 有 待 落 實 。  
 
 
4. 其 他 事 項  
 
海 下 灣 海 岸 公 園 遊 客 中 心 的 展 覽  
 
4 . 1  為 回 應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委 員 於 二

Ｏ 一 九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意 見，漁 護 署 就 海 下 灣 海 岸

公 園 遊 客 中 心 (遊 客 中 心 )的 設 計 和 運 作 提 出 若 干 改 善 措 施。總

括 而 言，為 減 低 野 生 動 物 對 遊 客 造 成 滋 擾 的 風 險，漁 護 署 建 議

考 慮 為 遊 客 中 心 安 裝 合 適 的 欄 杆，以 及 重 置 郊 遊 地 點，而 非 原

先 計 劃 的 燒 烤 場。此 外，漁 護 署 將 安 裝 防 動 物 垃 圾 箱，以 助 防

止 野 生 動 物 構 成 滋 擾。至 於 遊 客 中 心 的 運 作，遊 客 中 心 將 每 星

期 開 放 六 天，供 到 訪 遊 客 參 觀。經 事 先 預 約 後，遊 客 中 心 可 安

排 學 校 ／ 註 冊 慈 善 機 構 於 平 日 參 加 導 賞 團，而 公 眾 人 士 則 可 於

周 末 及 公 眾 假 期 參 加 導 賞 團 。  
 
4 . 2  委 員 對 上 述 計 劃 並 無 異 議 。 部 分 委 員 建 議 漁 護 署 為 到

訪 遊 客 設 計 自 行 遊 覽 路 線，部 分 委 員 則 建 議 漁 護 署 考 慮 較 為 安

全 的 地 點 讓 遊 客 從 小 巴 下 車 參 觀 遊 客 中 心 。  
 
擬 議 海 岸 公 園 整 體 漁 業 管 理 策 略 的 進 展  
 
4 . 3  漁 護 署 向 委 員 講 述 擬 議 海 岸 公 園 整 體 漁 業 管 理 策 略 (擬
議 策 略 )的 最 新 進 展 。 繼 在 二 Ｏ 一 八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委 員 會 會 議

上 的 討 論 後，漁 護 署 建 議 在 東 部 水 域 的 三 個 現 有 海 岸 公 園 和 西

部 水 域 的 沙 洲 及 龍 鼓 洲 海 岸 公 園 ( 下 稱 “ 四 個 指 定 的 海 岸 公

園 ” )禁 止 商 業 捕 魚 ， 並 繼 續 就 西 部 水 域 的 大 小 磨 刀 海 岸 公 園

和 其 他 新 海 岸 公 園 發 出 捕 魚 許 可 證。現 有 許 可 證 持 有 人 亦 可 於

為 期 兩 年 的 過 渡 期 內，在 四 個 指 定 的 海 岸 公 園 進 行 捕 魚 活 動。

漁 護 署 於 二 Ｏ 一 九 年 五 月 舉 行 了 11 場 諮 詢 會 ， 收 集 受 影 響 捕

魚 許 可 證 持 證 漁 民 對 上 述 建 議 安 排 的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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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4  委 員 普 遍 支 持 擬 議 策 略，並 期 望 策 略 長 遠 可 提 升 本 港 整

體 水 域 的 漁 業 資 源。為 進 一 步 保 護 海 洋 環 境，主 席 建 議 漁 護 署

考 慮 透 過 對 新 發 出 的 商 業 捕 魚 許 可 證 施 加 條 件，限 制 使 用 某 些

被 認 為 會 損 害 海 洋 生 態 和 漁 業 資 源 的 捕 魚 器 具 。  
 
 
5 .  徵 詢 意 見  
 
5 . 1  請 委 員 參 閱 本 文 件 。  
 
 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 
二 Ｏ 一 九 年 七 月  


